
  

壹、適用『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地區（標高＞ 100m ，或標高≦ 100m 但坡度 5％以上者）

    1. 適用範圍：經本府（產業發展局）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劃定範圍，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之公、私有土地。

    2. 申請建築流程：

（雜照申請案併入續辦）
坡審小組會審

依 88.5.18 北市工建
8831126300 號函辦
理，免坡審小組會審

申請建照
產發局審查
水保計畫

基地面積
≧ 3000 ㎡

基地面積
＜ 3000 ㎡

依會審結論修正訖 山坡地
原則簽

山坡地
原則簽

核發雜併
建執照

坡審小組會審

依 88.5.18 北市工建
8831126300 號函辦
理，免坡審小組會審

會審決議，不
同意雜併建

會審決議，同意
雜併建由建管處
依行政程序簽報

產發局審查
水保計畫

基地面積
≧ 3000 ㎡

基地面積
＜ 3000 ㎡

山坡地
原則簽

山坡地
原則簽

核發
雜照

雜照施工 領得雜使

申請建照

或六個月內
補正雜使附

卷

協審單位查核是否再涉
水保法所稱之整地行為

是 否

依一般建照申
請辦理程序

依會審結論修正訖

申請雜照
依雜照審查作業
程序辦理會勘

協審單位收文
初審相關文件

依雜照審查作業
程序辦理會審

（含雜併建原則）21
3

4

5-1

5-2

7-2

7-1

6

6
7-1

7-2

8-1

8-2

9

8-1

8-2

各項應辦說明

1.協審單位受理雜項執照

2.確認雜項執照之文件是否符合規定

3.起造人檢附文件及圖說 ,由協審單位依會勘定型稿辦理會勘 (7日內 )

4. 協審單位檢送會勘紀錄 ,起造人依會勘紀錄檢討 ,如擬雜項執照併同建造執照辦理
，則向協審單位提出雜併建會審 ,由協審單位召集開會 (建管處遴派股長以上之長官
指導 ,並共同主持會議 );會議結束後 ,發送會議紀錄。

5.建管處管區承辦人接獲協審單位資料後請於 2日內進行行政簽報 ,並公文管制時效
辦理 .

5-1. 會議決議准予雜併建 ,由協審單位移請建管處簽報准予雜併建。建管處管區承辦人接獲
協審單位資料後，請於 2日內檢視建築師之綜理表及相關程序，並進行行政簽報 (依公文管
制時效管控辦理時間 )

5-2. 會議決議不准予雜併建，則起造人得依會審意見修正後再重新提出雜併建申請，或續依
雜項執照後續程序辦理。

6. 協審單位以建照執照會辦審查表 .審查會辦文件齊備後 ,再會予產發局審查 (1日 )

7-1. 由建管處之建照承辦人將起造人檢附之坡審書件於 1日內移由專案同仁辦理 ,並
由專案同仁簽報召開會議 ;俟會議結束後 ,請起造人依會審結論修正 ,並將會議結論
併卷 .

7-2. 由協審人員檢視建築師檢附之簽證綜理表是否正確無誤 ,俟無誤後由協審單位
移請建管處續辦 ,

8-1. 建管處遴派建照承辦人 ,並複閱建築師檢附之簽證綜理表 ,並於 3日內呈判 .

8-2. 建管處遴派建照承辦人 ,並複閱建築師檢附之簽證綜理表 (無須實質審查 ),
並於 2日內呈判 .

9. 建管處同意核發建照 .

10-1. 建管處建照承辦人於發照前 ,並將本府產發局之審查結果及核定本併卷 ,其相關列
管事項亦納入建照注意事項附表列管、註記；另確認專業技師是否已簽證說明水保圖
說是否與建照相符 ,如相符則同意檢附副本。

10-2. 申請人重新向協審單位提出建照申請案 .

11. 協審單位查核申請案是否再涉水保法所稱建築行為 (可辦會勘 )

12-1. 協審單位判定申請案涉整地行為 ,則程序重新開始 .

12-2. 協審單位判定如無涉整地行為 ,則依一般建照程序辦理 ,但免再辦理雜項執
照審查 .

10-1

發照及校
對副本

10-2
11

12-1

12-2

依會審意見修正後修正後再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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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適用『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要點』之山坡地地區（坡度 5％以上）

    1. 適用範圍：經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圖劃定範圍之公、私有土地。

    2. 申請建築流程：

甲：會審決議
，同意雜併建
由建管處依行
政程序簽報

乙：會審決議
，不同意雜併
建

申請建照

水保審查
（建築師及專
業技師簽證）

依一般建照程序
核發建照

水保審查
（建築師及專
業技師簽證）

核發雜照

雜照施工

領得雜使

或六個月內補
正雜使附卷

申請建照

未涉水保法
所稱之整地

依一般建
照程序

再涉水保法
所稱之整地

建照前都審

依雜照審查作業
程序辦理會勘

申請雜照
開發規
模查核

協審單位收件
初審相關文件

符合

（雜照申請案併入續辦）

雜照前都審
（含建築開發內容）

雜併建都審

不符 畸零地調處

（如都審已核定
雜、建分辦，則
免會審，逕依程
序乙續辦）

依雜照審查作業
程序辦理會審

1
2 3

4-1

4-2

5-1

5-3

5-2

各項應辦事項之說明

1.起造人提出申請雜項執照 (應自行確認是否須辦理都市設計審議及開發內容是否符合規定 )
。

2. 協審單位檢視雜項執照之文件是否符合規定。

3.協審人員確認是否山開要點規定之開發規模。

4-1. 協審人員確認是否符合規定後則由起造人檢附相關會勘文件逕送協審單位辦理會勘。

4-2. 協審人員確認不符規定後，則由協審單位將協審結果資料移請建管處續辦。

5-1.協審單位依會勘定型稿辦理會勘 (7日內 )。

5-2. 建管處函請起造人依台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辦理畸零地調處。

5-3. 經本市畸零地調處委員會同意准予單獨建築後，再續依 5-1 續辦。

6.協審單位檢送會勘紀錄 ,起造人依會勘紀錄檢討 ,如擬雜項執照併同建造執照辦理，應向協審單位
提出雜併建申請，由協審單位召集開會 (建管處遴派股長以上之長官指導 ,並共同主持會議 )。
7-1. 會議決議准予雜併建 ,由協審單位移請建管處簽報准予雜併建。建管處管區承辦人接獲協審單位
資料後，請於 2日內檢視建築師之綜理表及相關程序，並進行行政簽報 (依公文管制時效管控辦理時
間 )
7-2. 會議決議不准予雜併建，則起造人得依會審意見修正後再重新提出雜併建申請，或續依雜項執照
後續程序辦理。

8-1 建管處同意申請案雜併建後 ,由建管處管區承辦人移還協審單位併建造執照申請案續辦 (1天 ),
協審單位續辦建造執照相關程序。

8-2. 建管處不同意申請案雜併建，由協審單位進行後續雜項執照辦理程序，並檢視建築師及相關技師
簽證之簽証綜理表。

9-1. 建管處同意核發建照。

9-2. 協審單位移請建管處，建管處同意核發雜照。

6

7-1

7-2

9-1

8-1

8-2

發照及校
對副本

9-2

10-1. 建管處建照承辦人於發照前 ,並將本府產發局之審查結果及核定本併
卷 ,其相關列管事項亦納入建照注意事項附表列管、註記；另確認專業技師
是否已簽證說明水保圖說是否與建照相符 ,如相符則同意檢附副本 .

10-2. 申請人重新向協審單位提出建照申請案 .

11. 協審單位查核申請案是否再涉水保法所稱建築行為 (可辦會勘 )

12-1. 協審單位判定申請案涉整地行為 ,則程序重新開始 .

12-2. 協審單位判定如無涉整地行為 ,則依一般建照程序辦理 ,但免再辦理
雜項執照審查 .

10-1

10-2

11

12-1

12-2
依會審意見修正後修正後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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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適用『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及『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要點』地區

    1. 適用範圍：經本府（產業發展局）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劃定範圍，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之公、私有土地及經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
計

      畫圖劃定範圍之公、私有土地。

    2. 申請建築流程：

肆、簡化案件：得逕為申請雜併建之情形

    1. 適用範圍：適用『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及『臺北市山坡地開發要點』地區。

    2. 符合「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審查山坡地辦理建築執照處理原則」第五點，得逕為申請雜併建。

     （ 1 ）保護區原有合法房屋整建或農舍申請案件。

     （ 2 ）市地重劃地區或舊有合法房屋拆除重建申請案件。

     （ 3 ）其他未變更水土保持設施報經本府核准之申請案件。

（雜照申請案併入續辦）

甲
同意雜併建

申請建照
建設局審查
水保計畫

基地面積
≧ 3000

㎡

基地面積
＜ 3000

㎡

坡審小組會審

依 88.5.18 北市工
建 8831126300 號函
辦理，免坡審小組

會審

山坡地
原則簽

山坡地
原則簽

二樓版勘驗前完
成雜項工程勘驗

（建設局）

核發雜併
建執照

依會審結
論修正訖

乙
不同意雜併建

建設局審查
水保計畫

基地面積
≧ 3000

㎡

基地面積
＜ 3000

㎡

坡審小組會審

依 88.5.18 北市工
建 8831126300 號函
辦理，免坡審小組

會審

或六個月內
補正雜使附

卷

山坡地
原則簽

山坡地
原則簽

核發
雜照

雜照施工
領得
雜使

申請
建照

查核是否再涉水保
法所稱之整地行為

是 否

依一般建照申
請辦理程序

依會審
結論修
正訖

依雜照審查作業
程序辦理會勘

申請雜照
開發規
模查核

建管處收文初
審相關文件

符合

雜照前都審
（含建築開發內容）

雜併建都審

不符 畸零地調處

（如都審已核
定雜、建分辦
，則免辦會審
，逕依程序乙
續辦）

依雜照審查作業
程序辦理會審

說明：辦理流程可參考壹、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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